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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于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2014年  2013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人民币 人民币 

  百万元 百万元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 10,100 15,101 

应收票据 6 13,963 28,771 

应收账款 7 90,831 68,466 

其他应收款 8 29,251 13,165 

预付款项 9 3,780 4,216 

存货 10 188,223 221,906 

其他流动资产  23,996 21,385 

流动资产合计  360,144 373,01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68 3,730 

长期股权投资 11 80,593 75,318 

固定资产 12 703,485 669,595 

在建工程 13 177,667 160,630 

无形资产 14 78,681 60,263 

商誉 15 6,281 6,255 

长期待摊费用 16 14,158 11,96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 6,979 4,14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 22,512 18,01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91,224 1,009,906 
    

资产总计  1,451,368 1,382,916 

 

此财务报表已于2015年3月20日获董事会批准。 

 
 

 

 
 

 

 
 

 

傅成玉 李春光 王新华王德华 

董事长 总裁 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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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于2014年12月31日 
     

附注2014年   2013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人民币  人民币 

  百万元  百万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 166,688 108,121 

 应付票据 21 4,577 4,526 

 应付账款 22 198,366 202,724 

 预收款项 23 89,918 81,079 

 应付职工薪酬 24 839 818 

 应交税费 25 28,677 35,888 

 其他应付款 26 103,302 82,917 

 短期应付债券 29 － 1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7 11,890 45,749 

流动负债合计  604,257 571,82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8 67,426 46,452 

 应付债券 29 83,506 99,138 

 预计负债 30 29,715 26,08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 7,820 7,977 

 其他非流动负债 31 11,549 8,187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0,016 187,834 
    

负债合计  804,273 759,656 

股东权益    

股本 32 118,280 116,565 

资本公积 33 48,703 36,947 

其他综合收益 34 (7,261) 407 

专项储备 35 491 1,556 

盈余公积 36 193,552 190,337 

未分配利润  240,718 224,5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594,483 570,346 

少数股东权益  52,612 52,914 

股东权益合计  647,095 623,26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3 - 

 

资产负债表 
于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2014年  2013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人民币  人民币 

  百万元  百万元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05 6,732 

应收票据  176 2,064 

应收账款 7 25,031 32,620 

其他应收款 8 201,234 52,652 

预付款项 9 1,962 5,237 

存货  74,654 138,882 

其他流动资产  19,186 19,888 

流动资产合计  324,048 258,075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1 2,844 

长期股权投资 11 189,631 164,545 

固定资产 12 452,361 533,297 

在建工程 13 100,543 123,059 

无形资产  8,834 49,282 

长期待摊费用  2,547 9,6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67 3,51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56,774 886,147 
    

资产总计  1,080,822 1,144,222 

 

此财务报表已于2015年3月20日获董事会批准。 

 

 

 
 

 

 
 

 

 

傅成玉 李春光 王新华王德华 

董事长 总裁 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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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续） 
于2014年12月31日 
 

 附注 2014年 2013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人民币 人民币 

  百万元 百万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7,749 23,215 

 应付票据  2,933 2,443 

 应付账款  102,399 152,007 

 预收款项  3,926 73,909 

 应付职工薪酬  310 489 

 应交税费  19,883 29,291 

 其他应付款  198,144 132,446 

 短期应付债券  － 1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084 44,379 

流动负债合计  396,428 468,17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5,202 44,692 

 应付债券  62,221 77,961 

 预计负债  25,830 22,729 

 递延所得税负债  600 1,105 

 其他非流动负债  1,892 1,98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5,745 148,469 

    
负债合计  542,173 616,648 

股东权益    

股本  118,280 116,565 

资本公积  54,690 46,121 

其他综合收益  (206) 2,123 

专项储备  232 1,226 

盈余公积  193,552 190,337 

未分配利润  172,101 171,202 

股东权益合计  538,649 527,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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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注  2014年  2013年 

  人民币 人民币 

  百万元  百万元 

    

营业收入 37 2,825,914 2,880,311 

减：营业成本 37 2,429,017 2,457,041  

营业税金及附加 38 191,202 190,672  

销售费用  46,274 44,359  

管理费用  70,500 73,572  

财务费用 39 9,618 6,274  

勘探费用（包括干井成本） 41 10,969 12,573  

资产减值损失 42 6,839 4,044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3 (4,151) 2,167 

投资收益 44 8,137 2,510  

营业利润  65,481 96,453 

加：营业外收入 45 4,710 3,481 

减：营业外支出 46 3,710 2,952 

利润总额  66,481 96,982 

减：所得税费用 47 17,571 25,605 

净利润  48,910 71,377 

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30 67,179 

少数股东损益  1,480 4,198 

基本每股收益 58 0.406 0.579 

稀释每股收益 58 0.406 0.543 

    

净利润  48,910 71,377 

其他综合收益 34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已扣除税项及重分类调整）    

现金流量套期  (4,485) 6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225) 1,314 

应占联营及合营公司的其他综合损失  (3,042) (297)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514) (689) 

其他综合收益总额  (9,266) 932 
    

综合收益总额  39,644 72,309 

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  39,762 68,35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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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注  2014年 2013年 

  人民币 人民币 

  百万元  百万元 

    

营业收入 37 1,222,323 1,627,613 

减：营业成本 37 972,685 1,305,891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2,840 149,762 

销售费用  10,848 34,942 

管理费用  46,314 60,553 

财务费用  9,144 7,857 

勘探费用（包括干井成本）  10,926 12,532 

资产减值损失  2,737 3,693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605) 2,058 

投资收益 44 13,417 15,216 

营业利润  35,641 69,657 

加：营业外收入  5,092 2,801 

减：营业外支出  1,766 2,582 

利润总额  38,967 69,876 

减：所得税费用  6,822 12,541 

净利润  32,145 57,335 

其他综合收益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已扣除税项及重分类调整）    

现金流量套期  (657)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309) 1,306 

应占联营公司的其他综合损失  (363)  (297) 

其他综合收益总额  (2,329) 1,009 
    

综合收益总额  29,816 58,344 

 

此财务报表已于2015年3月20日获董事会批准。 

 

 

 

 

 

 

 

 

 

傅成玉 李春光 王新华王德华 

董事长 总裁 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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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注 2014年 2013年 

  人民币 人民币 

  百万元 百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129,123 3,214,962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00 1,74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214 22,3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74,937 3,239,10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589,649) (2,691,49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6,396) (55,731)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2,259) (296,89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8,286) (43,09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26,590) (3,087,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a) 148,347 151,8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874 4,198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312 1,49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020 1,55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66 2,49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272 9,74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24,381) (154,946)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1 (13,855) (33,48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37) (5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52(iii) (2,532)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1,905) (188,4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633) (178,7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128 32,102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4,120 12,69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128,447 1,142,89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32,575 1,174,99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14,481) (1,105,457)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9,494) (37,96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1,674) (1,34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 (4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53,996) (1,143,4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21) 31,519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6 (8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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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注 2014年 

人民币百万元 

2013年 

人民币百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96,976 1,800,264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51 1,29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326 38,21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94,453 1,839,77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20,434) (1,367,59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024) (46,48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4,807) (225,21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0,981) (51,51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35,246) (1,6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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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股本 

人民币 

百万元 

资本公积 

人民币 

百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 

人民币 

百万元 

专项储备 

人民币 

百万元 

盈余公积 

人民币 

百万元 

未分配利润 

人民币 

百万元 

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 

人民币 

百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人民币 

百万元 

少数股东 

权益 

人民币 

百万元 

股东权益 

合计 

人民币 

百万元 

           

2012年12月31日余额 86,820 30,574 － 3,550 184,603 209,446 (1,619) 513,374 37,227 550,601 

会计政策变更（附注3(27)） － (846) (773) － － － 1,619 － － － 

2013年1月1日余额 86,820 29,728 (773) 3,550 184,603 209,446 － 513,374 37,227 550,601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1. 净利润 － － － － － 67,179 － 67,179 4,198 71,377 

2. 其他综合收益（附注34） － － 1,180 － － － － 1,180 (248) 932 

综合收益总额 － － 1,180 － － 67,179 － 68,359 3,950 72,309 

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与所有者的交易：           

3. 利润分配：           

－提取盈余公积 － － － － 5,734 (5,734) － － － － 

－分配现金股利（附注48） － － － － － (28,424) － (28,424) － (28,424) 

－分配股票股利（附注48） 17,933 － － － － (17,933) － － － － 

4.2011年可转换债券行权（附注32） － 1 － － － － － 1 － 1 

5.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附注32） 8,967 (8,967) － － － － － － － － 

6. 配售H股（扣除发行费用）（附注32） 2,845 16,561 － － － － － 19,406 － 19,406 

7. 子公司股权分置 － (986) － － － － － (986) 986 － 

8. 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 (20) － － － － － (20) (29) (49) 

9. 少数股东投入 － 600 － － － － － 600 12,096 12,696 

10. 分配予少数股东 － － － － － － － － (1,261) (1,261) 

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与所有者的交易总额 29,745 7,189 － － 5,734 (52,091) － (9,423) 11,792 2,369 

11. 专项储备变动净额 － － － (1,994) － － － (1,994) (55) (2,049) 

12. 国家投资补助 － 30 － － － － － 30 － 30 
           

2013年12月31日余额 116,565 36,947 407 1,556 190,337 224,534 － 570,346 52,914 623,260 

2014年1月1日余额 116,565 36,947 407 1,556 190,337 224,534 － 570,346 52,914 623,260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1. 净利润 － － － － － 47,430 － 47,430 1,480 48,910 

2. 其他综合收益（附注34） － － (7,668) － － － － (7,668) (1,598) (9,266) 

综合收益总额 － － ,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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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变动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股本 

人民币 

百万元 

资本公积 

人民币 

百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 

人民币 

百万元 

专项储备 

人民币 

百万元 

盈余公积 

人民币 

百万元 

未分配利润 

人民币 

百万元 

股东权益 

合计 

人民币 

百万元 

        

2012年12月31日余额 86,820 39,146 － 3,017 184,603 158,101 471,687 

会计政策变更（附注3(27)） － (1,114) 1,114 － － － － 

2013年1月1日余额 86,820 38,032 1,114 3,017 184,603 158,101 471,687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1. 净利润 － － － － － 57,335 57,335 

2. 其他综合收益 － － 1,009 － － － 1,009 

综合收益总额 － － 1,009 － － 57,335 58,344 

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与所有者的交易：        

3. 利润分配：        

－提取盈余公积 － － － － 5,734 (5,734) － 

－分配现金股利（附注48） － － － － － (28,424) (28,424) 

－分配股票股利（附注48） 17,933 － － － － (17,933) － 

4. 2011年可转换债券行权（附注32） － 1 － － － － 1 

5.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附注32） 8,967 (8,967) － － － － － 

6. 配售H股（扣除发行费用）（附注32） 2,845 16,561 － － － － 19,406 

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与所有者的交易总额 29,745 7,595 － － 5,734 (52,091) (9,017) 

7. 专项储备变动净额 － － － (1,778) － － (1,778) 

8. 国家投资补助 － 30 － － － － 30 

9. 其他 － 464 － (13) － 7,857 8,308 
        

2013年12月31日余额 116,565 46,121 2,123 1,226 190,337 171,202 527,574 

2014年1月1日余额 116,565 46,121 2,123 1,226 190,337 171,202 527,574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1. 净利润 － － － － － 32,145 32,145 

2. 其他综合收益 － － (2,329) － － － (2,329) 

综合收益总额 － － (2,329) － － 32,145 29,816 

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与所有者的交易：        

3. 利润分配：        

－提取盈余公积 － － － － 3,215 (3,215) － 

－分配现金股利（附注48） － － － － － (28,031) (28,031) 

4. 2011年可转换债券行权（附注32） 1,715 8,477 － － － － 10,192 

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与所有者的交易总额 1,715 8,477 － － 3,215 (31,246) (17,839) 

5. 专项储备变动净额 － － － (994) － － (994) 

6. 其他 － 92 － － － － 92 

2014年12月31日余额 118,280 54,690 (206) 232 193,552 172,101 538,649 

 

此财务报表已于2015年3月20日获董事会批准。 

 

 

 

 

傅成玉 李春光 王新华王德华 

董事长 总裁 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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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基本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是于2000年2月25日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总部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

京市。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日为2015年3月20日。 

 

 根据国务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关于整体重组改制初步方案》（「重组方案」）的批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独

家发起成立本公司，以与其核心业务相关的于1999年9月30日的资产及负债投入本公司。上述资产及负债经中联资产评估事务所、北京市中正评估公司、

中咨资产评估事务所及中发国际资产评估公司联合进行了资产评估，评估净资产为人民币98,249,084千元。此评估项目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

简称「财政部」）审核并以财政部财评字[2000]20号文《关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组建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审核意见的函》确认此评估项目的

合规性。 

 

 又经财政部财管字[2000]34号文《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筹）国有股权管理问题的批复》批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投入本公司的上述净资产

按70%的比例折为股本68,800,000千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于2000年2月21日以国经贸企改[2000]154号文《关于同意设立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了本公司关于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 

 

 本公司成立后接管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勘探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炼油、化工和相关产品销售业务。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主要从事的石油和天然气和化工经营业务包括： 

 

(1) 勘探、开发及生产原油及天然气； 

 

(2) 炼油、运输、储存及营销原油及石油产品；及 

 

(3) 生产及销售化工产品。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附注52，本年度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2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1)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及以后期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

准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的披露规定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2) 会计期间 

 本集团的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3) 计量属性 

 编制本财务报表时一般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但以下资产和负债项目除外：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参见附注3(11)）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参见附注3(11)） 

 

‧ 可转换债券的衍生工具部分（参见附注3(11)） 

 

‧ 衍生金融工具（参见附注3(11)） 

 

(4) 记账本位币及列报货币 

 本公司及绝大多数子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本集团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本公司的部分子公司采用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作

为记账本位币，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对这些子公司的外币财务报表进行了折算（参见附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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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 

 

本集团根据生产经营特点确定具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主要体现在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附注3(12)）、存货的计价方法（附注3(4)）、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附注3(6)、(7)）、预计负债的确认方法（附注3(16)）等。 

 

本集团在确定重要的会计政策时所运用的关键判断详见附注51。 

 

(1)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a)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

的资产和负债，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

调整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

损益。本集团将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合并日为合并方

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控制权的日期。 

 

(b)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本集团作为购买方，为取得被购买方控制权

而付出的资产（包括购买日之前所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之和，减去合并

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于购买日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如为正数则确认为商誉（附注3(9)）；如为负数则计入当期损益。本集团将

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本集团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其

他各项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付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本集团在购买日按公允价值确认所取得的被购买

方符合确认条件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购买日是指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 

 

(c)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控制是指拥有对被投资单位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

单位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单位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子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由控制开

始日起至控制结束日止包含于合并财务报表中。 

 

 本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在编制合并当期财务报表时，视同被合并子公司在本公司最终控制方对其开始实施控制时纳

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并对合并财务报表的期初数以及前期比较报表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自本公司最终控制方对被

合并子公司开始实施控制时起将被合并子公司的各项资产、负债以其账面价值并入本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被合并子公司的经营成果纳入本

公司合并利润表。 

 

 本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在编制合并当期财务报表时，以购买日确定的被购买子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

价值为基础自购买日起将被购买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本公司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

产份额之间的差额，以及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因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而取得的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

净资产的差额，均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时，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本集团会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

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资收益。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时，本集团终止确认与该子公司相关的资产、负债、少数股东权益以及权益中的

其他相关项目。对于处置后的剩余股权投资，本集团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由此产生的任何收益或损失，计入丧

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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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1)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续） 

 

(c)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续） 

 子公司少数股东应占的权益、损益和综合收益分别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中和合并利润表的净利润及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后单独列示。 

 

 如果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当子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期间或会计政策与本公司不一致时，合并时已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期间或会计政策对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必要的调整。

合并时所有集团内部交易及余额，包括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均已抵销。集团内部交易发生的未实现损失，有证据表明该损失是相关资产减值

损失的，则全额确认该损失。 

 

 本公司向子公司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全额抵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子公司向本公司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

部交易损益，按本公司对该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分配抵销。子公司之间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

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母公司对出售方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分配抵销。 

 

(2) 外币业务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按交易发生当日即期汇率，即按业务发生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折合为人民币。 

 

 于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该日的即期汇率折算。除与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有关的专门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汇兑差额外，

其他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

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汇兑差额，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 

 

 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算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

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按照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项目下其他综合收益单独列示。处置境外经营时，相关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自股东权益转入处置当期损

益。 

 

(3)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包括库存现金、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持有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4) 存货 

 存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出。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采用加权平

均法计量。除原材料采购成本外，在产品及产成品还包括直接人工和按照适当比例分配的制造费用。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按单个存货项目计算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

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为生产而持有的原材料，其可变现净值根据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

净值为基础确定。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当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相关合同订购数量

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以及周转材料。周转材料指能够多次使用，但不符合固定资产定义的低值易耗品、包装物和其他材料。

周转材料采用一次转销法进行摊销，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 

 

 本集团存货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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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5) 长期股权投资 

  

(a) 对子公司的投资 

 在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附注3(1)(c)进行处理。 

 

 在本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本公司采用成本法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后续计量，对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由本公司享

有的部分确认为投资收益，不划分是否属于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但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除外。对子公司的投资按照成本减去减值准备（附注3(12)）后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初始确认时，对子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按以下原则计量：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按照合并日取得的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对价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资本公积中的股本溢价不足

冲减时，调整留存收益。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按照购买日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

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该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属于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的长

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为本公司以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之和。 

 

 对于通过企业合并以外的其它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对于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

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对于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对于投资者

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b) 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投资 

 合营企业指本集团通过单独主体达成，能够与其他方实施共同控制，且基于法律形式、合同条款及其他事实与情况仅对其净资产享有权利的

合营安排。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须经过本集团及分享控制权的其他参与方一致同

意后才能决策。 

 

 联营企业指本集团能够对其财务和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重大影响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

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本集团在判断对被投资单位是否存在重大影响时，通常考虑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形：是

否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是否参与被投资单位的政策制定过程；是否与被投资单位之间发生重要交易；是否向

被投资单位派出管理人员；是否向被投资单位提供关键技术资料等。 

 

 后续计量时，本集团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除非投资符合持有待售的条件（参见附注3(10)）。 

 

 在初始确认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投资时，对于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本集团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扣除其中包含的已宣告但

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本集团按照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和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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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5) 长期股权投资（续） 

 

(b) 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投资（续） 

 本集团在采用权益法核算时的具体会计处理包括：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以前者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对于长期

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以后者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成

本与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取得对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投资后，本集团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损益和其

他综合收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

价值。 

 

 在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时，本集团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按照本集团的

会计政策或会计期间进行必要调整后确认。本集团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本

集团的部分，在权益法核算时予以抵销。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失，有证据表明该损失是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的，则全额确认该损失。 

 

 本集团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发生的净亏损，除本集团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外，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合营企

业或联营企业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但本集团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且符合或有事项准则所规定的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继续确

认投资损失并作为预计负债核算。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后实现净利润的，本集团在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复确认收益

分享额。 

  

 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除净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本集团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股东权益。 

 

(c) 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对子公司、合营公司和联营公司投资的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参见附注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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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6)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指本集团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以成本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参见附注3(12)）后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在建工程以成本减减值准备（参见附注3(12)）后在资产负债表

内列示。 

 

 外购固定资产的初始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使该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支出。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

初始成本包括工程用物资、直接人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参见附注3(19)）和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与

资产相关的拆卸费、搬运费和场地清理费，亦包含于相关资产的初始成本中。 

 

 在建工程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不计提折旧。 

 

 对于构成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如果各自具有不同使用寿命或者以不同方式为本集团提供经济利益，适用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的，本集团分

别将各组成部分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 

 

 对于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包括与更换固定资产某组成部分相关的支出，在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同时将被替换部分的账

面价值扣除；与固定资产日常维护相关的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当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或该固定资产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本集团会予以终止确认。报废或处置固定资产项目所产生的损

益为处置所得款项净额与项目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并于报废或处置日在损益中确认。 

 

 除油气资产外，本集团将固定资产的成本扣除预计残值和累计减值准备后在其使用寿命内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除非固定资产符合持有待售的

条件（参见附注3(10)），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分别为： 

 

 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厂房及建筑物 12－50年 3% 

机器设备及其他 4－30年 3% 

 

 本集团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 

 

(7) 油气资产 

 油气资产是指拥有或控制的矿区权益和通过油气勘探与油气开发活动形成的油气井及相关辅助设备。 

 

 取得矿区权益时发生的成本资本化为油气资产。开发井及相关辅助设备的成本予以资本化。探井成本在决定该井是否已发现探明储量前先行资本

化为在建工程。探井成本会在决定该井未能发现探明储量时计入损益。然而，尚未能确定发现探明储量，则其探井成本在完成钻探后并不会按资

产列账多于一年。若于一年后仍未能发现探明储量，探井成本则会计入损益。其他所有勘探成本（包括地质及地球物理勘探成本）在发生时计入

当期损益。 

 

 本集团对油气资产未来的拆除费用的估计是按照目前的行业惯例，考虑了预期的拆除方法，参考了工程师的估计后进行的。相关拆除费用按税前

无风险报酬率折为现值并资本化作为油气资产价值的一部分，于其后进行摊销。 

 

 有关探明的油气资产的资本化成本是按产量法计提折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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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8)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以成本减累计摊销（仅限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及减值准备（参见附注3(12)）后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

资产，本集团将无形资产的成本扣除预计残值和累计减值准备后按直线法在预计使用寿命期内摊销，除非该无形资产符合持有待售的条件（参见

附注3(10)）。 

 

 本集团将无法预见未来经济利益期限的无形资产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并对这类无形资产不予摊销。 

 

本集团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 

 

(9) 商誉 

 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其初始成本是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本集团对商誉不摊销，以成本减累计减值准备（附注3(12)）后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商誉ഀ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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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11) 金融工具（续） 

 

(a) 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确认和计量（续）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本集团持有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及衍生工具属于此类。但是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

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

除外。初始确认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

入当期损益。 

 

‧ 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应收款项以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 持有至到期投资 

 

 本集团将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且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初始确认后，

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本集团将在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没有归类到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对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按成本计量；其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

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外，其他利得或损失作为其他综合收益计入

资本公积，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利，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

入当期损益。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参见附注3(17)(c)）。 

 

‧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是指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包括财务担保合同负债。财务担保合同指本集团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本集团按照约定履行

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财务担保合同负债以初始确认金额扣除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与按照或有事项原则（参见附注3(16)）确定的预

计负债金额两者之间较高者进行后续计量。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后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b) 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列报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没有相互抵销。但是，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 本集团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是可执行的； 

 

‧ 本集团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c) 公允价值的确定 

 本集团对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 

 

 对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所采用的估值方法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

的成交价、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市场报价、现金流量折现法和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本集团定期评估估值方法，并测试其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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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11) 金融工具（续） 

 

(d) 套期会计 

 套期会计方法，是指在相同会计期间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变动的抵销结果计入当期损益的方法。 

 

 被套期项目是使本集团面临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风险，且被指定为被套期对象的项目。本集团指定为被套期项目有使本集团面临公允价

值变动风险的固定利率借款、面临现金流量变动风险的浮动利率借款、面临外汇风险的预期以固定外币金额进行的购买或销售等。 

 

 套期工具是本集团为进行套期而指定的、其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预期可抵销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衍生工具。本集团

对外汇风险进行套期也将非衍生金融资产或非衍生金融负债作为套期工具。 

 

 本集团持续地对套期有效性进行评价，并保证该套期在套期关系被指定的会计期间内高度有效。本集团采用比率分析法来评价现金流量套期

的后续有效性，采用回归分析法来评价公允价值套期的后续有效性。 

 

‧ 现金流量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是指对现金流量变动风险进行的套期。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本集团直接将其计入股东权益，并单

列项目反映。有效套期部分的金额为下列两项的绝对额中较低者： 

 

‧ 套期工具自套期开始的累计利得或损失； 

 

‧ 被套期项目自套期开始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累计变动额。 

 

 对于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无效套期的部分，则计入当期损益。 

 

 被套期项目为预期交易，且该预期交易使企业随后确认一项非金融资产或非金融负债的，本集团将原直接在股东权益中确认的相关利得

或损失转出，计入该非金融资产或非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在该非金融资产或非金融负债影响企业损益的相同期间转出，计入当期

损益。但当本集团预期原直接在股东权益中确认的净损失全部或部分在未来会计期间不能弥补时，则会将不能弥补的部分转出并计入当

期损益。 

 

 被套期项目为预期交易，且该预期交易使企业随后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本集团将原直接在股东权益中确认的相关利得或损

失，在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影响企业损益的相同期间转出，计入当期损益。但当本集团预期原直接在股东权益中确认的净损失全部或

部分在未来会计期间不能弥补时，则会将不能弥补的部分转出并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的现金流量套期，原直接计入股东权益中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在被套期预期交易影响损益的相同期间转出，

计入当期损益。 

 

 当套期工具已到期、被出售、合同终止或已行使时或套期不再满足套期会计方法的条件时，本集团终止使用套期会计，在套期有效期间

直接计入股东权益中的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不转出，直至预期交易实际发生时，再按上述现金流量套期的会计政策处理。如果预期交易

预计不会发生，在套期有效期间直接计入股东权益中的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立即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 公允价值套期 

 

 公允价值套期是指对已确认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或该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中可辨认部分的公允价值变动风

险进行的套期。 

 

 对于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本集团将其确认为当期损益；被套期项目因被套期风险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调整被套期项目的账面价值。 

 

 当套期工具已到期、被出售、合同终止或已行使时或套期不再满足套期会计方法的条件时，本集团不再使用套期会计。对于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被套期项目，账面价值在套期有效期间所作的调整，按照调整日重新计算的实际利率在调整日至到期日的期间内进行摊销，计入

当期损益。 

 

‧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是指对境外机构经营净投资外汇风险进行的套期。对于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本集团直接将

其确认为股东权益，单列项目反映，并于处置境外经营时自股东权益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无效套期的

部分，则计入当期损益。本年度本集团无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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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11) 金融工具（续） 

 

(e) 可转换债券 

‧ 包含权益部分的可转换债券 

 

 当可转换债券的持有人可以选择将该债券转换成股本，而转换的股票数量和转换对价随后不会变动，则可转换债券按照包含负债部分和

权益部分的混合金融工具进行会计处理。 

 

 可转换债券的负债部分于初始确认时以未来支付的利息和本金的现值计量，折现的利率参考于初始确认时没有转换选择权的类似债务的

市场利率。所得款项超过初始确认为负债部分的金额会被确认为权益部分。发行可转换债券的相关交易费用按照负债部分和权益部分占

所得款项的比例分配。 

 

 初始确认后，对于没有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负债部分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可转换债券的权益部分

在初始计量后不再重新计量。 

 

 可转换债券进行转换时，其权益部分及负债部分转至股本及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如果可转换债券被赎回，赎回支付的价款以及发生

的交易费用被分配至权益和负债部分，其与权益和负债部分账面价值的差异，与权益部分相关的计入权益，与负债部分相关的计入损益。 

 

‧ 其他可转换债券 

 

 可转换债券附有现金赎回的选择权和其他嵌入式衍生工具特性，需以负债和衍生工具部分分别列示。 

 

 可转换债券的衍生工具部分于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所得款项超过初始确认为衍生工具部分的金额会被确认为负债部分。发行可

转换债券的相关交易费用按照负债部分和衍生工具部分所占所得款项的比例分配。分配至负债部分的交易费用会先确认为负债的一部分，

而分配至衍生工具部分的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衍生工具部分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由于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损益计入当期损益。负债部分采用实际利

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直至被转换或被赎回。负债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于财务报表中一并列示。 

 

 衍生工具部分及负债部分的账面价值于可转换债券转换为股本时作为发行股票的对价转入股本及股本溢价。如果可转换债券被赎回，实

际支付金额与其衍生工具部分及负债部分的合并账面价值的差异计入当期损益。 

 

(f)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将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或虽然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但已放弃对金融资产的控制时，本集团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本集团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及 

 

‧ 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本集团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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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12) 金融资产及非金融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a) 金融资产的减值 

 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

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i) 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ii) 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iii) 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iv) 因发行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该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v) 权益工具发行方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使权益工具投资人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vi) 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等。 

 

‧ 应收款项和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收款项运用个别测试与账龄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评估减值损失。 

 

持有至到期投资运用个别方式评估减值损失。 

 

 运用个别方式评估时，当应收款项或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集团将该应收款项或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减记至该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在应收款项或持有至到期投资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

本集团将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

余成本。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运用个别方式评估减值损失。表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

或非暂时性下跌。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单独进行检查，若该权益工具投资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低

于其初始投资成本超过50%（含50%）或低于其初始投资成本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含一年）的，则表明其发生减值；若该权益工具投资

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低于其初始投资成本超过20%（含20%）但尚未达到50%的，本集团会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诸如价格波动

率等，判断该权益工具投资是否发生减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即使该金融资产没有终止确认，本集团将原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

的累计损失从股东权益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以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将其账面价值与按照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

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本集团

将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以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以后期间不再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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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12) 金融资产及非金融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续） 

 

(b) 其他非金融长期资产的减值 

 本集团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内部及外部信息以确定下列资产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包括固定资产、油气资产、在建工程、商誉、无形资产和

对子公司、合营公司或联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等。 

 

 本集团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此外，对于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本集团也会每年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商誉的测试是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的。 

 

 资产组是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资产组由创造现金流入相关的资产组成。在认定

资产组时，主要考虑该资产组能否独立产生现金流入，同时考虑管理层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对资产使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等。 

 

 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或资产组、资产组组合，下同）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是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税前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资产的账面价值会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与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相关的减值损失，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

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但抵减

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和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的）

两者之间较高者，同时也不低于零。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13)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按直线法在受益期限内平均摊销。 

 

(14)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本集团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

工福利等。 

 

(a) 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和教育经费、短期带薪缺

勤等。本集团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其中,非货币性福利按照公

允价值计量。 

 

(b) 离职后福利 

 

本集团将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设定提存计划是本集团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后，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

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设定受益计划是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于报告期内，本集团的离职后福利主要是为员工缴纳的基

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均属于设定提存计划。 

 

基本养老保险 

 

本集团职工参加了由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本集团以当地规定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基数和比例，按月

向当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职工退休后，当地劳动及社会保障部门有责任向已退休员工支付社会基本养老金。本集

团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上述社保规定计算应缴纳的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c) 辞退福利 

 

本集团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提出给予补偿的建议，在本集团已经制定正式的解

除劳动关系计划或提出自愿裁减建议并即将实施，以及本集团不能单方面撤回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时，确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

系给予补偿而产生的负债，同时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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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15) 所得税 

 除因企业合并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包括其他综合收益）的交易或者事项产生的所得税外，本集团将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计入当期损益。 

 

 当期所得税是按本年度应税所得额，根据税法规定的税率计算的预期应交所得税，加上以往年度应付所得税的调整。 

 

 资产负债表日，如果本集团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并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取得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行时，那么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

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分别根据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定。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

间的差额，包括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限。 

 

 如果不属于企业合并交易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则该项交易中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不会产生递

延所得税。商誉的初始确认导致的暂时性差异也不产生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根据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预期收回或结算方式，依据已颁布的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

用税率计量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 

 

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团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

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予以转回。 

 

 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 纳税主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 

 

‧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是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

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转回的期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负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 24 - 
 

3 主要会计政策（续） 

 

(16) 预计负债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是本集团承担的现时义务，且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集团，以及有关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则本

集团会确认预计负债。对于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预计负债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后的金额确定。 

 

 未来拆除准备之最初确认是根据未来将要发生的关于本集团在油气勘探及开发活动结束时的预期拆除和弃置费用的成本之现值进行。除因时间推

移确认为利息成本外，任何后续的预期成本之现值变动将会反映为油气资产和该准备之调整。 

 

(17) 收入确认 

 收入是本集团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股东权益增加且与股东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收入在其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团、并且同时满足以下不同类型收入的其他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 

 

(a) 销售商品收入 

 当同时满足上述收入的一般确认条件以及下述条件时，本集团确认销售商品收入： 

 

‧ 本集团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 

 

‧ 本集团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本集团按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b) 提供劳务收入 

 本集团按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提供劳务收入金额。 

 

 在资产负债表日，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根据已经提供的劳务占

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确定。 

 

 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如果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则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

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如果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则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c)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是按借出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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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18)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本集团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以投资者身份向本集团投入的资本。政府拨入的投资补助等专项

拨款中，国家相关文件规定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的，也属于资本性投入的性质，不属于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在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并能够收到时，予以确认。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

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本集团将其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如果用于补

偿本集团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本集团将其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如果用于补偿本集团已发生的

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则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19) 借款费用 

 本集团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并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 

 

 除上述借款费用外，其他借款费用均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财务费用。 

 

(20) 维修及保养支出 

 维修及保养支出（包括大修费用）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1) 环保支出 

 与现行持续经营业务或过去业务所导致的情况有关的环保支出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2) 研究及开发费用 

 研究及开发费用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3) 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的租金在租赁期内按直线法确认为费用。 

 

(24) 股利分配 

 资产负债表日后，经审议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中拟分配的股利或利润，不确认为资产负债表日的负债，在附注中单独披露。 

 

(25) 关联方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的，构成关联方。关联方可为个人或企业。

仅同受国家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不构成本集团的关联方。本集团及本公司的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 

 

(a) 本公司的母公司； 

 

(b) 本公司的子公司； 

 

(c) 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d) 对本集团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e) 与本集团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的企业或个人； 

 

(f) 本集团的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的子公司； 

 

(g) 本集团的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的子公司； 

 

(h) 本集团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i) 本集团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j) 本公司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 

 

(k) 与本公司母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 

 

(l) 本集团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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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26) 分部报告 

 本集团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经营分部，是指集团内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的组成部分： 

 

‧ 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 

 

‧ 本集团管理层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其业绩；及 

 

‧ 本集团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会计信息。 

 

 本集团在编制分部报告时，分部间交易收入按实际交易价格为基础计量。编制分部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编制本集团财务报表所采用的会计政

策一致。 

 

(27)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

体中权益的披露》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

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除《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自2014年度财务报表起施行外，其他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本集团已采用上述准则编制2014年度财务报表，对本集团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人民币百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

资》修订了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范围, 本

集团据此将相应权益性投资进行重分类调

整，比较财务信息已相应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60) 

1,760 

若干财务报表项目已根据上述准则进行列

报，比较期间财务信息已相应调整。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466 

(407) 

(2,059) 

若干与本集团在其他主体中权益有关的披

露信息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编制。除有关

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的

披露外，比较财务报表信息已相应调整。 

不适用 不适用 

 

4 税项 

 

 本集团适用的主要税费有：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增值税、石油特别收益金、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 

 

消费税按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计算缴纳，油品税率列示如下： 

 

油品名称 自2009年1月1日起 (人民币元/吨) 自2014年11月29日起 (人民币元/吨) 自2014年12月13日起 (人民币元/吨) 

汽油 1,388.00 1,554.56 1,943.20 

柴油 940.80 1,105.44 1,293.60 

石脑油 1,385.00 1,551.20 1,939.00 

溶剂油 1,282.00 1,435.84 1,794.80 

润滑油 1,126.00 1,261.12 1,576.40 

燃料油 812.00 954.10 1,116.50 

航空煤油 996.80 1,171.24 1,370.60 

 

 资源税税率于2014年12月1日自5%提高至6%，同时原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率自1%降为零。 

 

 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及部分农业用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为13%，其他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为17%。 

 

 按照中国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自2015年1月1日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由55美元/桶调高至65美元/桶，仍实行5级超额累进从价定率计征，税率范围为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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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货币资金 

 

 本集团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外币原值 

百万元 

外币汇率 等值人民币 

百万元 

外币原值 

百万元 

外币汇率 等值人民币 

百万元 

       

现金       

人民币   30   36 

银行存款       

人民币   5,064   7,283 

美元 105 6.1190 643 46 6.0969 280 

港币 70 0.7889 55 1,073 0.7862 844 

日元 145 0.0514 7 155 0.0578 9 

欧元 2 7.4556 15 10 8.4189 81 

其他   65   28 

   5,879   8,561 

关联公司存款       

人民币   2,247   3,948 

美元 321 6.1190 1,968 425 6.0969 2,591 

欧元 1 7.4556 6 － 8.4189 1 

合计   10,100   15,101 

 

 关联公司存款指存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款项，按市场利率计算利息。 

 

 于2014年12月31日，本集团存于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为人民币7.45亿元（2013年：人民币0.55亿元）。 

 

6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主要是销售商品或产品而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于2014年12月31日，本集团已背书或贴现转让的票据（附追索权转让）中尚未到期的票据金额为人民币44.27亿元（2013年：人民币53.14亿元），均于

2015年06月30日前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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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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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应收款 

   

 本集团 本公司 

 2014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2014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应收子公司 － － 199,783 48,771 

应收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 2,671 1,779 978 620 

应收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 725 225 94 202 

其他 27,328 12,737 1,695 4,746 

 30,724 14,741 202,550 54,339 

减：坏账准备 1,473 1,576 1,316 1,687 

合计 29,251 13,165 201,234 52,652 

 

 其他应收款账龄分析如下： 

 

 本集团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占总额比例 

% 

坏账准备 

人民币百万元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占总额比例 

% 

坏账准备 

人民币百万元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一年以内 27,717 90.2 － － 11,579 78.5 － － 

一至两年 514 1.7 17 3.3 1,010 6.9 109 10.8 

两至三年 525 1.7 55 10.5 314 2.1 30 9.6 

三年以上 1,968 6.4 1,401 71.2 1,838 12.5 1,437 78.2 

合计 30,724 100.0 1,473  14,741 100.0 1,576  

 

 本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占总额比例 

% 

坏账准备 

人民币百万元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金额 

人民币百万元 

占总额比例 

% 

坏账准备 

人民币百万元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一年以内 185,534 91.6 － － 51,203 94.2 1 － 

一至两年 14,792 7.3 2 － 997 1.8 11 1.1 

两至三年 573 0.3 3 0.5 311 0.6 18 5.8 

三年以上 1,651 0.8 1,311 79.4 1,828 3.4 1,657 90.6 

合计 202,550 100.0 1,316  54,339 100.0 1,687  

 

 于2014年12月31日及2013年12月31日，本集团其他应收款前五名单位的应收款总额如下： 

     

 2014 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余额（人民币百万元） 12,522 1,977 

欠款年限 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至三年以上 

占其他应收款余额总额比例 40.8% 13.4% 

坏账准备 － 307 
 

  2014及2013年度，本集团及本公司并没有对个别重大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全额或比例较大的坏账准备。 
 

 2014及2013年度，本集团及本公司并没有个别重大实际冲销或收回以前年度已全额或以较大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于2014及2013年12月31日，本集团及本公司并没有个别重大账龄超过三年的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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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预付款项 

  本集团 本公司 

 2014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2014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2013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预付子公司 － － 1,091 2,048 

预付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 66 262 19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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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货 

 

 本集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 

百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 

百万元 

原材料 95,298 124,198 

在产品 22,728 21,181 

产成品 71,959 76,289 

零配件及低值易耗品 1,841 1,989 

 191,826 223,657 

减：存货跌价准备 3,603 1,751 

合计 188,223 221,906 

 

 存货跌价准备主要是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跌价准备。2014年度，本集团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主要针对炼油、化工及销售分部的原材料和产成品成本高于

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 

 

11 长期股权投资 

 

 本集团 

 

 

对合营公司投资 

人民币百万元 

对联营公司投资 

人民币百万元 

投资减值准备 

人民币百万元 

总额 

人民币百万元 

2014年1月1日余额 46,876 28,457 (15) 75,318 

本年增加投资 8,211 2,408 － 10,619 

权益法对损益调整数 782 2,848 － 3,630 

权益法对其他综合收益调整数 (2,736) (306) － (3,042) 

权益法对其他权益变动调整数 2 － － 2 

宣告分派的股利 (1,011) (1,073) － (2,084) 

本年处置投资 (358) (168) － (526) 

其他变动（附注52(iii)） (3,292) (26) － (3,318) 

减值准备变动数 － － (6) (6) 

2014年12月31日余额 48,474 32,140 (21) 80,593 

 

本公司 

 

 

对子公司投资 

人民币百万元 

对合营公司投资 

人民币百万元 

对联营公司投资 

人民币百万元 

投资减值准备 

人民币百万元 

总额 

人民币百万元 

2014年1月1日余额 142,803 12,588 16,890 (7,736) 164,545 

本年增加投资(i) 58,791 1,713 398 － 60,902 

权益法对损益调整数 － 401 1,598 － 1,999 

权益法对其他综合收益调整数 － － (363) － (363) 

宣告分派的股利 － (890) (336) － (1,226) 

本年处置投资 (4,058) (380) － － (4,438) 

划转至子公司(i) (25,480) (113) (6,376) 79 (31,890) 

其他变动 － － 102 － 102 

2014年12月31日余额 172,056 13,319 11,913 (7,657) 189,631 

  
注： 

 

(i) 根据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2月19日的决议，本公司于2014年4月1日将所属油品销售业务板块注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公司」）。销售公司2013年的简明财务

信息亦包含此等油品销售业务的财务数据，详见附注52。 

 

销售公司与若干境内外投资者于2014年9月12日签署了《关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根据此协议，投资者在获得相关批复后以现金认购销售公司股权。于2015年3月6日